Provetion and Prohibition: On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T

预防与规制酷刑：关于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
中国人权研究会、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与培训中心

1.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履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酷刑公约》）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立法、司法、执法多维度预防和规制酷刑行为的发生。

2.    根据有关统计，2010年至2011年间，在中国，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幅减少。2013年，全国范围的强迫认罪下降了87%，在看守所死亡的人数也降到了历史上最低水平。2014年至今，作为中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关于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修订）等文件，加强了对看守所等采取强制措施地点的监督检察，防范因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而造成冤假错案。同时，从多方面强化了对申诉权的保障和规范，突出了刑事申诉检察的监督属性和纠错功能，健全了冤假错案及时纠正机制。
3.    我们注意到，中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检察官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和《监狱法》中都涉及反酷刑的相关规定。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订后的《宪法》从明确公民权利的内容与禁止侵犯公民权利两个方面遏制酷刑行为，有多个条款都涉及到禁止酷刑的规定。可以说，“人权入宪”为中国禁止酷刑理念奠定了宪法性基础、也为其进一步发展传扬创造了条件。

4.    我们也注意到，自中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后，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标准反观中国自身司法制度建设，在拓展禁止酷刑的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刑事法律方面，中国在法律制定和修改上始终秉持着反酷刑的精神。

5.    我们注意到，《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为禁止酷刑理念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与支撑。而《刑法》分则主要通过刑讯逼供罪（第247条）、暴力取证罪（第247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48条）三个罪名体现出来，这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基本与国际法意义上酷刑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相一致。其中暴力取证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加的罪名，1997年刑法同时将“虐待被监管人罪”由原来渎职罪一章调整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对反酷刑精神进一步加强。

6.    我们还注意到，虽然中国现行《刑法》中没有直接规定“酷刑罪”的条款，但基本上国际法意义上的酷刑犯罪大部分已纳入中国《刑法》分则的调整范围之内。除了以司法工作人员为特殊犯罪主体的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或者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人，若以逼取口供、证言等目的，故意实施了使他人遭受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则依据中国《刑法》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第232条）、故意伤害罪（第234条）、侮辱罪（第246条）、非法拘禁罪（第238条）、虐待部属罪（第443条）、虐待俘虏罪（第448条）、战时残害居民罪（第446条）等犯罪。

7.    我们尤其注意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代表中国的刑法机能由以往的社会保护转向了人权保障，进一步推进为公民免受酷刑侵害。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符合对危害严重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禁止对人施加超出法律附带的、必须、固有的痛苦或疼痛的酷刑理念。虽然死刑并不在《禁止酷刑公约》禁止的酷刑之中，然而，减少死刑的适用与《禁止酷刑公约》所表达的生命价值至上、公民人权至上、人类文明至上的精髓是一致契合的。在死刑问题上，《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也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等九种犯罪的死刑。“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进一步表明了对禁止酷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遵行。
8.    此外，我们注意到，2012年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形成了反酷刑的新机制，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禁止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行违背被讯问人自由意志获取有罪供述和其他证据的行为，对刑事诉讼法中其他预防和规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具有基础性意义。

9.    我们也注意到，新《刑事诉讼法》在刑讯逼供规制问题上，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自身司法情况进行了若干卓有成效的改革。新增了拘留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则，对羁押性讯问的地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引入了讯问期间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此外，《刑事诉讼法》新增的4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预防和规制酷刑具有重要屏障作用。

10.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在执法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反酷刑举措。湖北、安徽等多地开始试点反酷刑政策，且已有20个省市允许犯罪嫌疑人“说谎”，以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以省为单位实施录像系统省市县三级联网，“被动录像”让侦查人员无法控制录像，反酷刑实现了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预防的积极转变。

11.    我们还注意到，反酷刑得到中国学界各类以禁止酷刑为主题的学术文章、著作、科研项目、学术研讨会的积极关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英中协会举办的“中欧《禁止酷刑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拉开了“中欧防止和遏制酷刑”项目的序幕。中欧双方的课题组围绕着进一步推进中国遏制酷刑的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课题组将安徽省芜湖市作为项目试点，多次前往开展调研，取得了丰硕成果。2012年项目结项成果《遏制酷刑的三重路径》以中英文分别出版的方式在国内和海外同时出版。中欧遏制酷刑项目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

12.    但是应当承认，由于各国履约过程中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作法不同，中国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在预防和规制酷刑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现行法律与《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仍存在一定差距；酷刑现象没有完全禁绝，仍有个别执法存在类似酷刑；作为积极措施，废除劳动教养后，拘留中不同程度存在酷刑行为；酷刑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尚待完善；执法人员在禁止酷刑方面的训练还需进一步加强。虽然这些问题和困难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存在和需要面对的，但立足《禁止酷刑公约》的国际义务和自身国情，中国政府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来预防和规制本国的酷刑问题。

13.    我们建议，中国能够进一步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反酷刑法律体系。将《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的酷刑概念中的精神酷刑纳入《刑法》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同时按《禁止酷刑公约》的要求将酷刑行为，即试图实施酷刑，命令使用酷刑，或酷刑的合谋，规定为刑事犯罪。

14.  对《刑事诉讼法》中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而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赋予充分法律咨询的权利，此类犯罪嫌疑人剥夺通知家人和律师的权利时应通过正当程序。

15.    我们建议，在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的同时，对司法和执法过程中酷刑行为应加大预防和惩治力度。在严令禁止刑讯逼供的基础上，限制加重脚镣的适用，限定约束椅的使用情形与使用范围。对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相关违法人员予以处罚。

16.    我们建议，司法机关应保证对被羁押人员提出的酷刑申诉开展迅速、有效、公正的调查，或刑事起诉，并保障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证受害者免于打击报复。经过法律程序确定申诉人确有受到酷刑，应确保受害者得到补偿或赔偿，并恢复其名誉。

17.    最后，我们建议对相关执法人员进一步加强反酷刑的培训，从法治观念、执法手段、讯问技能等方面提高办案水平或监狱管理水平，预防酷刑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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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心

吉林大学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心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学科为基础，兼容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协同努力。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首倡权利问题研究之时，就把人权问题作为一个主要课题予以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的学者以大无畏的勇气彻底解放思想、打破学术禁区，并以严谨踏实的学风全面展开对人权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张文显教授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主体的人权和人权的主体》、郑成良教授和徐卫东教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人权的普遍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等研究成果，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在学术理论界和实践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权教育与培训中心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之上，研究主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它不仅在法的现象层面探寻人权问题，而且把人权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研讨，从人权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复杂的环境来观察其哲学与历史基础，说明其存在的合理理由与合法根据，从而为人权在法的规范与制度层面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点。
在人权教育的方法上，把法理学与各个法律部门密切联系起来，从包括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公法，到包括民法、商法等私法的角度阐释人权的规范与制度构造及其理论基础问题；从国际法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上讲述人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权规范和制度层面，通过对国际人权文件及其建立的国际人权机制、以及全球性或区域性的人权制度与人权机制的实践的解读与讨论，探寻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与可行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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